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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歙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歙政办秘〔2025〕3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直属机构：
《歙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10日     





歙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维护水上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安徽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黄山市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镇自用船舶”是指用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非营业性船舶。
第三条  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便群众、依法管理”的原则，实行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水域内航行、停泊及作业的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有关的活动。凡在我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拥有和使用乡镇自用船舶均应遵照本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1]第二章  登记管理
[bookmark: OLE_LINK12]第五条  乡镇自用船舶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乡镇自用船舶材质应为木质、钢质（须有防水密封舱）、玻璃钢质等不易受损材料。
（二）船体完好，结构应当牢固、水密，无破损、渗漏等情况。
（三）机动船舶的机器装置使用正常。
（四）非机动船舶的人力划桨等助航设施齐全。
（五）按核定乘员人数配备足够的救生设备，配备必要的航行、系泊设备和排水工具。
（六）在船体两舷各标注一条长度为400毫米，宽度为25毫米的明显的载重线标志；在显著位置标明船名号、限载人数和“禁止营运”字样。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人员检丈乡镇自用船舶，对符合检丈条件的，发放《黄山市歙县乡镇自用船舶登记证书》。
第七条  乡镇自用船舶变更所有权的，船舶所有人所在村（居）委会应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连同所有权转移证明材料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跨乡镇变更所有权的，由原乡镇人民政府将变更所有权的船舶材料报送落户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登记和落户手续。
第三章  船舶航行和作业
第八条  操作乡镇自用船舶航行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乡镇自用船舶仅限于从事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使用，不得从事营业性活动和非法捕捞。
（二）严格遵守水上航行规则，保持船舶良好的适航性，船上人员应当穿戴救生衣。
（三）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和气象信息，不得在雨雪风暴、浓雾等恶劣天气和山洪来临时冒险航行。遇大风或者暴雨时，船舶应当立即靠岸系泊，人员上岸避险。
（四）不得擅自加大机动船舶功率、擅自改变动力系统；非机动船舶不得加装任何动力装置。航行时的航速应当足以保障自身安全，且不危及其他船只的安全；不得超员、超载、超速航行，严格按照登记的核定数额进行装载。
（五）操作乡镇自用船舶航行或作业时，应当加强瞭望，按照航行规范注意避让。发现有大型船舶经过时应当停止航行或作业，注意防浪涌、防碰撞等风险，不得从正在航行的船舶前方盲目穿行。
（六）不得在不具备夜航的条件下夜间航行。
（七）不得酒后驾船航行或者在船上作业。
（八）不得让未成年人操作船舶航行。
（九）不得装运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十）不得向河道内抛洒垃圾、废渣、废油和污水。
第四章  安全管理职责
第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督促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协调解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有关部门应齐心协作、各司职责，落实县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工作。
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建立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相关制度；指导建立乡镇自用船舶档案和安全信息报送工作；指导乡镇自用船舶的登记和发证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水上航行安全技能培训；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开展乡镇自用船舶检丈和检丈人员培训；依法参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负责牵头协调市海事中心歙县分中心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监督管理乡镇自用船舶。
县应急管理部门参与指导协调乡镇自用船舶水上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县公安部门负责查处乡镇自用船舶水上刑事、治安案件，查处阻碍、妨害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违法犯罪行为。
县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师生关于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知识普及及宣传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财政、文化旅游体育、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利、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配合做好乡镇自用船舶管理工作，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履行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职责。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辖区内乡镇自用船舶的监督和管理，并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一）宣传、贯彻和执行国家有关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加强本辖区内乡镇自用船舶的摸排和管理，负责乡镇自用船舶的检丈、登记、发证、变更、注销等工作，负责标识船名号、用途和勘划船舶载重线。
[bookmark: OLE_LINK4]（三）履行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职责，落实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负责建立健全乡镇、行政村（社区）、船舶所有人的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
[bookmark: OLE_LINK6]（四）负责乡镇自用船舶操作员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五）负责乡镇自用船舶的日常安全管理，建立健全《乡镇自用船舶记分管理办法》（详见附件）等监督检查制度，组织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法定及传统节假日、重大集会、集市、农忙等交通高峰期和渡口（码头）人员集中的时段，组织人员加强对乡镇自用船舶的安全管理，配合有关职能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六）健全乡镇自用船舶档案管理，每年与乡镇自用船舶所有人签订《乡镇自用船舶安全责任书》，做好乡镇自用船舶日常安全管理记录及统计上报等工作。
（七）负责制定乡镇自用船舶水上安全应急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适时开展应急演练，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故。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加强本行政村所属村（居）民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
（一）落实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的专门或兼职人员。
（二）倡导将《乡镇自用船舶记分管理办法》纳入村规民约，并积极组织实施。
（三）加强村（居）民水上交通安全教育，督促船舶所有人、操作人员遵守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发现乡镇自用船舶存在安全隐患或者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第十二条  乡镇自用船舶发生安全事故，事发地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并拨打“119、110、120”等救援电话，防止因施救不当导致事故伤亡扩大。
第十三条  乡镇自用船舶所有人对乡镇自用船舶安全负主体责任，对船舶质量负责，对船舶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船舶处于良好技术安全状况，具体配合完成以下工作：
（一）负责督促操作人员参加水上安全知识培训。
（二）与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签订《乡镇自用船舶安全责任书》，并支持配合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做好乡镇自用船舶调查摸底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5]（三）当乡镇自用船舶船体不适航时，应当停止船舶航行，及时到有船舶建造修复资质企业进行修复。当不适航船舶无修复价值时，应当自行将船舶拖离航行水域，及时报备注销或者更换。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导致发生乡镇自用船舶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乡镇自用船舶所有人、操作员不按规定使用乡镇自用船舶造成事故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乡镇自用船舶违规违法行为。
[bookmark: OLE_LINK8]（一）利用乡镇自用船舶在通航水域从事非法营运，以及乡镇自用船舶违反禁航通告等禁航规定擅自航行、作业的，由属地乡镇协助交通运输和海事部门依法查处。
[bookmark: OLE_LINK16]（二）利用乡镇自用船舶从事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的，由属地乡镇协助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7]（三）乡镇自用船舶违规载人、超载、未穿戴或不按规定穿戴救生衣等，由属地村（居）按照各自村规民约中的《乡镇自用船舶记分管理办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省、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对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试行，试行期两年。


附件
乡镇自用船舶记分管理办法（样本）
	序号
	行为名称
	对象
	分值
	备注

	1
	操作员、乘船人员未规范穿戴救生衣
	乡镇自用船舶

	3分
	每人次记3分

	2
	不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乡镇自用船舶
	3分
	

	3
	超过限定乘载人数或重量
	乡镇自用船舶
	6分
	

	4
	未成年人操作乡镇自用船舶
	乡镇自用船舶
	6分
	

	5
	在正在航行船舶前方强行横越、抢行
	乡镇自用船舶
	6分
	

	6
	不服从政府和相关部门安全生产指挥在恶劣天气航行
	乡镇自用船舶
	12分
	

	7
	擅自改变使用用途，从事非法营运、渔业捕捞、休闲垂钓、水上旅游等
	乡镇自用船舶
	12分
	


注：1.乡镇自用船舶累计记分周期（1个记分周期满后继续下一个记分周期）为1个公历年，满分12分，自取得《黄山市歙县乡镇自用船舶登记证书》之日起计算。
2.乡镇自用船舶一个记分周期累积记分6分及以上的，由村（居）民委员会开展上门教育；一个记分周期累积记分9分及以上的，由村（居）民委员会组织船主参加为期3日的水上交通安全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教育培训；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12分及以上的，由村（居）民委员会组织船主参加为期6日的水上交通安全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教育培训，培训后重新考试。教育培训和考试以乡镇为单位组织开展，培训和考试期间，乡镇自用船舶由村（居）民委员会督促船主安全规范有序停靠。
3.乡镇自用船舶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未达到12分的，新周期内记分分值重新起算。
[bookmark: OLE_LINK41]4.乡镇自用船舶记分情况与善治积分、集体经济分红等激励措施挂钩，具体由村（居）民委员会结合实际完善并组织实施。
SG-2025-02-08
	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驻歙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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